
  

在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有关纪律机制作出之建议修订进行咨询

（「咨询文件」）。在本期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建议的变动。 

 

概要 

 

联交所对纪律机制的主要建议修订如下:- 

 

• 针对个别人士的声誉性制裁–将现行发出相关董

事继续留任将损害投资者权益的公开声明(「损害

投资者权益声明」)的门坎降低, 新增董事不适合

性声明，并加强对相关制裁的附带跟进行动及披

露; 

 

• 制裁门栏–删除以现行「故意」或「持续」的门坎

禁止上市公司使用市场设施; 

 

• 受监管人士–引入违反《上市规则》的间接责任，

定义「高级管理人员」及将纪律机制的覆盖范围

扩大，以澄清及扩大纪律机制的覆盖范围以涵盖

新的监管对象；及 

 

• 明确条文–要求有关人士响应联交所的查询或调

查时必须提供准确、完整及最新的数据及解释。

在不遵守联交所上市科、上市委员会或上市复核

委员会施加之规定的情况下，向联交所提供额外

权力以施加制裁。 

 

针对个别人士的发出的公开声明 

 

在现时纪律机制下，只有董事「故意」或「持续」行

为失当时，联交所方可对相关董事发出损害投资者

权益声明，表示其认为相关董事继续留任将损害投

资者权益。如该董事在发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后

仍留任，联交所可指令相关上市公司停牌或取消该

上市公司的证券或其任何类别证券的上市地位。 

联交所建议倘若其认为该董事继续留任可能损害投

资者权益，即可对上市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 

 

除了以上对现行规例作出的改动，联交所亦建议引

入新的制裁措施，允许联交所视乎相关失当行为的

严重性而发出更清晰明确的董事不适合性声明，指

出该董事不适合继续留任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不适合性声明」)。 

 

除了发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或董事不适合性声明，

联交所亦可对相关人士实施其他制裁，包括根据《上

市规则》在指定时间内禁止该上市公司使用市场设

施，甚至将有关上市公司停牌或取消该上市公司的

证券或其任何类别证券的上市地位。 

 

当案件涉及严重失当行为时，联交所则可视乎相关

具体事实和情况，在针对个别人士发出损害投资者

权益声明或董事不适合性声明时，同步指令采取若

干跟进行动。 

 

为了提高公众对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的意识及其有

效性，联交所要求声明中所述的上市公司的所有公

告和公司通讯中必须及时提及对相关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发出的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除非及直至个

别人士不再是该相关上市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为止。 

 

所有上市公司应及时考虑其董事的适合性，尤其对

于涉及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的董事，即使该声明只

针对其在其他上市公司董事职位进行的不当行为。

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根据损害投资者权益

声明中提及的不当行为去评估及确定该人士是否适

合继续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联交所亦

可以通过明确提出某些个别人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的董事而公开提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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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上市公司使用市场设施 

 

现时，若有上市公司「故意」或「持续」不履行其根

据《上市规则》应尽的责任，联交所可(i)指令在一段

指定期间内禁止该上市公司使用市场设施；及(ii)禁

止证券商及财务顾问代表或继续代表该上市公司行

事。因此，该上市公司需要得到联交所的批准方可

使用市场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为了提高阻吓作用，联交所建议（i）取消「故意」

或「持续」不履行的要求；及（ii）扩大制裁范围，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符合指定条件，方可解除制裁。 

 

引入间接责任 

 

在现时纪律机制下，相关人士（包括但不限于上市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

东（「相关人士」）），均有可能受到联交所的纪律处

分。 

 

因此，联交所建议在《上市规则》内对「高级管理

人员」作出明确定义，以及扩大其纪律管辖权利，

以使「相关人士」涵盖（i）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的专业顾问的雇员；（ii）结构性产品的担保人；（iii）

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务证券的担保人；及（iv）在不同

情况下向联交所作出承诺或与联交所订立协议的有

关方，令联交所亦可以在他们未有履行《上市规则》

下的责任时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可是，现时纪律

机制并无订明合规标准以涵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

股东、专业顾问、授权代表及高持量股东。 

 

为了确保联交所的纪律机制能持续有效地运作，

联交所建议参考其他海外交易所及监管机构，对

相关人士违反《上市规则》引入间接责任。在评估

间接责任时，联交所会考虑该人士是否「因其作为

或不作为导致违反《上市规则》，又或在知情的情

况下参与违反《上市规则》」。根据咨询文件，仅于

相关个别人士作出行为导致违反《上市规则》，或在

知悉有关行为等同违反《上市规则》但仍参与其中

的有限情况下，方须承担间接责任。以上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i）财务总监须就上市公司未有及时披

露股份押记、未有及时于刊发业绩公告前取得核数

师同意或业绩公告严重失实承担间接责任；（ii）董

事会秘书须就有关控股股东股份转让的公告严重

失实承担间接责任；及(iii)上市公司主要股东须就

上市公司违反最低公众持股量规定承担间接责任。   

 

联交所实行制裁的管辖权 

 

根据《上市规则》第 2A.09 条，任何相关人士违反

《上市规则》，联交所可就任何相关人士违反《上市

规则》的行为施加制裁。但倘若有人未有遵守由上

市科、上市委员会或上市复核委员会施加的规定，

联交所现时并无可行使的纪律制裁。因此，联交所

建议（透过直接或间接责任）对不遵守上市科、上

市委员会或上市复核委员会施加的规定的人士实施

制裁。 

 

提供信息的责任 

 

虽然任何人士响应联交所的查询及调查时有责任要

提供完整、准确及最新的数据，但《上市规则》对

此并无明文规定。有鉴于此，联交所建议列入一项

条文，以明确和提高有关人士对相关责任的意识。

即使联交所没有要求特定的信息，接受联交所调查

和查问的有关人士应提供所有相关信息以及确保所

提供的信息是完整、准确及最新，而遵守有关责任

与专业操守的相关要求不应抵触。 

 

董事、监事、保荐人、合规顾问及独立财务顾问均

有责任就联交所的调查及查询给予合作。 

 

结论 

 

通过修改现时《上市规则》纪律机制的建议方案，

联交所旨在加强其纪律权力。尤其是在新机制下，

联交所将获得更广泛的管辖权以实行制裁及将有一

系列渐进分级制裁可供采用，以及上市公司与相

关人士须为不当行为或违反《上市规则》负上更多

责任。面临潜在纪律制裁的个别人士或上市公司应

提前计划，并考虑就任何监管问题咨询有经验的专

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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